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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2年度基簡字第1

19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245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案原審雖為簡易判決，然

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就同法第348條於簡易

判決之上訴時亦有準用，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範圍，仍應依

該規定判斷。

　㈡本案被告吳得隆僅就原審量處之刑度提起上訴，有本院第二

審準備程序、審理程序筆錄為證，故本院應以原審認定之犯

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並就被告前開提起上訴部分是否妥適

予以審理，核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過重，被告現已與告訴人許愛蘭

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

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

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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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

之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

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

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四、本案原審綜合卷內事證後，就刑度部分考量：「爰審酌被告

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勉強維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其

疏未注意以嘴套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所飼養之本案

犬隻在道路上攻擊咬傷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

顯缺乏飼養犬隻正確觀念而危害他人身體安全，且迄今未能

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而徵得告訴人諒宥，惟念其於偵查

中終能坦承犯行，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

狀」，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00

0元折算1日，顯見原審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就

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法定刑度範

圍內，詳予考量審酌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

神，亦無濫用裁量職權情事，核無不當。

五、被告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但本件於111年9

月16日案發，告訴人於112年1月17日至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

局安瀾橋派出所製作筆錄並提出告訴，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後檢察官於112年6月13日傳喚被告，被告無正當理由未

到庭，至112年7月26日始到案，稱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但找

不到告訴人；經檢察官轉介基隆市中正區調解委員會，112

年9月12日第一次調解雙方意見不一致，112年9月19日續調

時被告即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檢察官於112年10月21日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本院於112年11月14日繫屬後，於112年

11月20日以電話詢問告訴人意見，告訴人表示被告每次口氣

都很差，言語恐嚇，不願意與被告調解；後續本院於113年5

月31日為第一審判決後，被告始於113年6月18日具狀提起上

訴並表示有很大誠意與告訴人和解；本院第二審於113年8月

23日繫屬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19日準備程序時達成

調解，復於113年10月7日於本院民事庭以113年度基小字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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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號達成和解，被告當庭給付告訴人12,000元，有被告、

告訴人警詢及偵查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第二審準

備程序筆錄、本院簡易庭和解筆錄等件在卷可稽。此一單純

之過失傷害事件，竟拖延2年始達成和解，徒耗司法資源，

可見被告始終無和解之誠意，直到本院第一審判決有罪後，

始迅速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究其犯後態度並非良好，而是投

機取巧，視法院第一審判決結果始決定第二審要如何處置，

故本院認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

條、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蕙慈

　　　　　　　　　　　　　　　法　官　陸怡璇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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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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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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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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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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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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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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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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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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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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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2年度基簡字第119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24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案原審雖為簡易判決，然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就同法第348條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時亦有準用，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範圍，仍應依該規定判斷。
　㈡本案被告吳得隆僅就原審量處之刑度提起上訴，有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審理程序筆錄為證，故本院應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並就被告前開提起上訴部分是否妥適予以審理，核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過重，被告現已與告訴人許愛蘭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四、本案原審綜合卷內事證後，就刑度部分考量：「爰審酌被告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勉強維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其疏未注意以嘴套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在道路上攻擊咬傷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顯缺乏飼養犬隻正確觀念而危害他人身體安全，且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而徵得告訴人諒宥，惟念其於偵查中終能坦承犯行，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顯見原審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考量審酌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神，亦無濫用裁量職權情事，核無不當。
五、被告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但本件於111年9月16日案發，告訴人於112年1月17日至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安瀾橋派出所製作筆錄並提出告訴，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後檢察官於112年6月13日傳喚被告，被告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至112年7月26日始到案，稱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但找不到告訴人；經檢察官轉介基隆市中正區調解委員會，112年9月12日第一次調解雙方意見不一致，112年9月19日續調時被告即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檢察官於112年10月21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本院於112年11月14日繫屬後，於112年11月20日以電話詢問告訴人意見，告訴人表示被告每次口氣都很差，言語恐嚇，不願意與被告調解；後續本院於113年5月31日為第一審判決後，被告始於113年6月18日具狀提起上訴並表示有很大誠意與告訴人和解；本院第二審於113年8月23日繫屬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19日準備程序時達成調解，復於113年10月7日於本院民事庭以113年度基小字第1721號達成和解，被告當庭給付告訴人12,000元，有被告、告訴人警詢及偵查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筆錄、本院簡易庭和解筆錄等件在卷可稽。此一單純之過失傷害事件，竟拖延2年始達成和解，徒耗司法資源，可見被告始終無和解之誠意，直到本院第一審判決有罪後，始迅速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究其犯後態度並非良好，而是投機取巧，視法院第一審判決結果始決定第二審要如何處置，故本院認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蕙慈
　　　　　　　　　　　　　　　法　官　陸怡璇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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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2年度基簡字第1
19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245號），
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
    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
    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
    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案原審雖為簡易判決，然
    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就同法第348條於簡易
    判決之上訴時亦有準用，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範圍，仍應依
    該規定判斷。
　㈡本案被告吳得隆僅就原審量處之刑度提起上訴，有本院第二
    審準備程序、審理程序筆錄為證，故本院應以原審認定之犯
    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並就被告前開提起上訴部分是否妥適
    予以審理，核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過重，被告現已與告訴人許愛蘭
    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
    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
    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
    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
    之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
    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
    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四、本案原審綜合卷內事證後，就刑度部分考量：「爰審酌被告
    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勉強維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其
    疏未注意以嘴套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所飼養之本案
    犬隻在道路上攻擊咬傷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
    顯缺乏飼養犬隻正確觀念而危害他人身體安全，且迄今未能
    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而徵得告訴人諒宥，惟念其於偵查
    中終能坦承犯行，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
    」，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
    元折算1日，顯見原審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就
    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法定刑度範
    圍內，詳予考量審酌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
    神，亦無濫用裁量職權情事，核無不當。
五、被告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但本件於111年9
    月16日案發，告訴人於112年1月17日至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
    局安瀾橋派出所製作筆錄並提出告訴，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檢
    察署後檢察官於112年6月13日傳喚被告，被告無正當理由未
    到庭，至112年7月26日始到案，稱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但找
    不到告訴人；經檢察官轉介基隆市中正區調解委員會，112
    年9月12日第一次調解雙方意見不一致，112年9月19日續調
    時被告即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檢察官於112年10月21日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本院於112年11月14日繫屬後，於112年
    11月20日以電話詢問告訴人意見，告訴人表示被告每次口氣
    都很差，言語恐嚇，不願意與被告調解；後續本院於113年5
    月31日為第一審判決後，被告始於113年6月18日具狀提起上
    訴並表示有很大誠意與告訴人和解；本院第二審於113年8月
    23日繫屬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19日準備程序時達成
    調解，復於113年10月7日於本院民事庭以113年度基小字第1
    721號達成和解，被告當庭給付告訴人12,000元，有被告、
    告訴人警詢及偵查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第二審準
    備程序筆錄、本院簡易庭和解筆錄等件在卷可稽。此一單純
    之過失傷害事件，竟拖延2年始達成和解，徒耗司法資源，
    可見被告始終無和解之誠意，直到本院第一審判決有罪後，
    始迅速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究其犯後態度並非良好，而是投
    機取巧，視法院第一審判決結果始決定第二審要如何處置，
    故本院認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
、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蕙慈
　　　　　　　　　　　　　　　法　官　陸怡璇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張景欣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得隆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112年度基簡字第1198號第一審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調偵字第245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規定：「（第1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2項）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第3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經查，本案原審雖為簡易判決，然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就同法第348條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時亦有準用，是本案上訴之效力及範圍，仍應依該規定判斷。
　㈡本案被告吳得隆僅就原審量處之刑度提起上訴，有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審理程序筆錄為證，故本院應以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為基礎，並就被告前開提起上訴部分是否妥適予以審理，核先敘明。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過重，被告現已與告訴人許愛蘭和解，請求從輕量刑等語。
三、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四、本案原審綜合卷內事證後，就刑度部分考量：「爰審酌被告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勉強維持之家庭經濟狀況，其疏未注意以嘴套或為其他適當控管措施，致其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在道路上攻擊咬傷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顯缺乏飼養犬隻正確觀念而危害他人身體安全，且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而徵得告訴人諒宥，惟念其於偵查中終能坦承犯行，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萬元，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顯見原審量刑時，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就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於法定刑度範圍內，詳予考量審酌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神，亦無濫用裁量職權情事，核無不當。
五、被告固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其損害，但本件於111年9月16日案發，告訴人於112年1月17日至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安瀾橋派出所製作筆錄並提出告訴，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後檢察官於112年6月13日傳喚被告，被告無正當理由未到庭，至112年7月26日始到案，稱有意願與告訴人和解但找不到告訴人；經檢察官轉介基隆市中正區調解委員會，112年9月12日第一次調解雙方意見不一致，112年9月19日續調時被告即未到場，致調解不成立，檢察官於112年10月21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本院於112年11月14日繫屬後，於112年11月20日以電話詢問告訴人意見，告訴人表示被告每次口氣都很差，言語恐嚇，不願意與被告調解；後續本院於113年5月31日為第一審判決後，被告始於113年6月18日具狀提起上訴並表示有很大誠意與告訴人和解；本院第二審於113年8月23日繫屬後，被告與告訴人於113年9月19日準備程序時達成調解，復於113年10月7日於本院民事庭以113年度基小字第1721號達成和解，被告當庭給付告訴人12,000元，有被告、告訴人警詢及偵查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本院第二審準備程序筆錄、本院簡易庭和解筆錄等件在卷可稽。此一單純之過失傷害事件，竟拖延2年始達成和解，徒耗司法資源，可見被告始終無和解之誠意，直到本院第一審判決有罪後，始迅速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究其犯後態度並非良好，而是投機取巧，視法院第一審判決結果始決定第二審要如何處置，故本院認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宜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石蕙慈
　　　　　　　　　　　　　　　法　官　陸怡璇
　　　　　　　　　　　　　　　法　官　李　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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